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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征集全国工业领域

电力需求侧管理第四批参夸产品（技术）

及第六批示范企业（园区）的通知

各省、 自治区、 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

门，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：

为贯彻党中央、 国务院关于破达峰、 碳中和决策部署， 落实

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， 进一步做好工业领域电力需求侧管理

工作， 现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第四批工业领域电力需求侧管理

参考产品（技术〉〔以下简称参考产品（技术）〕和第六批工业

领域电力需求侧管理示范企业（园区〉〔以下简称示范企业（园

区〉〕征集工作。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 参考产品（技术）征集选选要求

（一〉征集对象

凡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生产的或国内独家代理销

售的技术和产品均可申报。

（二）基本条件

征集参考产品（技术〉应用范围为工业领域， 应能显著节
















